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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．中華民國 114年5 月 2 日

發文字號：北區國税中壢服字第 114068030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（附件隨文發訖）

主旨：檢送本局中壢稽徵所印製「手機報稅真輕鬆」、「行動電話

認證省時e指通」、「超甯多媒體資訊機報稅服務E拉搞定」

及「四大超商說明給你報稅查詢碼」靡告傳單A4尺寸4式共4

紙，靖協助宣導及轉知貴單位同仁，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

報時，多加利用手機或網路報稅，並贗宣採用網路申報之便

利性，請查照 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 114年2 月 24 日北區國稅綜所遺贈字第 1140001300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靖宣導同仁利用還證或行動電話認證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

服務網站申請取得查詢碼或登入報稅系统，在家以手機、平

板或電腦查詢所得及扣除額資料辦理綱路報稅，避免群聚申

報為原則 。

三、請宣導採人工及二維條碼方式申報之民眾改採手機報稅或網

路申報，並加強宣導綱路申報之便利性及安全性，告知民眾

於114年5 月 12 日以前以此方式向戶籍比之國稅局申報者，排

除適用第 1批退稅，以達成逐步以網路申報取代人工及二維

條碼申報之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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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證明文件除紙本遞送外，亦可於法定申報期間，經由綜合所

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税系統連結至附件上傳系統；或於114

年7 月 10 日前，使用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綱玷附件上傳

功能，透過網際綱路傳送。應檢附證明文件及單據資料須為

PDF 、 JPG或PNG格式襠案，可分次上傳檔案，且檔案大小合

計以 15MB為限。

五丶若有網路報稅或操作疑義，可就近至國税局臨櫃網路申報，

建議提前至各區國稅局綱玷線上預約或電話預約 (0800-000-

321), 依預約時段至現場報到取號，減少等候時間；若未提

前預約，亦可利用網路線上即時取號，查詢當日叫號進度及

現場等候人數，避開人潮較多時段，省時又便利。（北區國

稅局線上取號綱址： https://e.ntbna.gov. tw) 

六丶請協助公告旨揭厝告傳單並宣傳周知，如有需要電子檔案，

請洽本局中壢稽徵所陳小姐（連絡電語： 03-2805123轉515) 洽

詢；另如有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間題，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

話0800—000-321 洽詢，將竭誠提供諮詢服務。

正本：元智大學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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